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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09/38120310/97
保存年限：永久

  
先簽後稿　一層決行　開放應用   

簽 於 109年12月7日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主旨：

  
為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置管理辦法」案，擬  
提請市政會議審議，謹簽請核示。   

說明：　

一、

  
本府於一０八年四月十六日公布修正「臺北市市區道路  
管理規則」為「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  
本自治條例)，復於一０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將本自治條  
例第二十二條所定市區道路上空、路面或地下設置設施  
之申請許可事項，以公告方式委任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執行。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市區道路上  
空、路面或地下設置設施者，應向市政府申請許可；已  
設置而未提出申請者，應於市政府規定期限內補行申請  
或回復原狀。（第一項）前項申請許可、管理或收費辦  
法，由市政府定之。（第二項）｣爰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之授權，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  
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供架空管線之設置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俾對本市市區道路範圍內  
之架空管線進行有效管理，以維護市容景觀及公共安全。   

二、

  
本辦法共十八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
  
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
  
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
  
第三條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四)
  
第四條明定申請設置架空管線許可應檢具之文件。   

(五)
  
第五條明定受理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申請許可之審查期限  
及審查合格與否之處理。   

(六)
  
第六條明定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緊急性搶修工程案件施工  
及補辦申請許可規定。   

(七)
  
第七條明定申請文件內容缺漏之補正規定。   

(八)
  
第八條明定申請人除特殊情形經申請外，應依許可證核  
准之內容施作。   

(九)
  
第九條明定申請完工結案應辦事項、須檢附之文件，以  
及不符規定之處理。   

(十)
  
第十條明定架空管線之申請人應將架空管線圖資提供至  
公共管線資料庫，以及未傳送時得採取之行政管制措施。   

(十一)
  
第十一條明定申請人或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應負安全  
維護之責，且新工處得為相關行政管制措施。   

(十二)
  
第十二條明定設置架空管線須遵守之施工規範。   

(十三)
  
第十三條明定申請人於架空管線設置期間應負其管理  
維護責任。   

(十四)
  
第十四條明定完成設置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路段，不  
得申請新設或增設架空管線，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除  
有正當理由者外，應於通知期限內完成拆遷或移入作  
業，及未能完成之展延規定。   

(十五)
  
第十五條明定未依核准圖說設置架空管線之處理。   

(十六)
  
第十六條明定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補行申請許可期限。   

(十七)
  
第十七條明定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設置架空管線，或既  
有架空管線逾期未補行申請者之處理。   

(十八)
  
第十八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三、

  
本案業經本局一０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七四六次法規  
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

  
檢陳市政會議討論案及本辦法訂定草案各一份。   

擬辦：

  
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  
議會查照。   

  
敬陳　市長   

承辦單位 電話：27208889轉2405　　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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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09/38120310/97
保存年限：永久

  
先簽後稿　一層決行　開放應用   

簽 於 109年12月7日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主旨：

  
為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置管理辦法」案，擬  
提請市政會議審議，謹簽請核示。   

說明：　

一、

  
本府於一０八年四月十六日公布修正「臺北市市區道路  
管理規則」為「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  
本自治條例)，復於一０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將本自治條  
例第二十二條所定市區道路上空、路面或地下設置設施  
之申請許可事項，以公告方式委任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執行。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市區道路上  
空、路面或地下設置設施者，應向市政府申請許可；已  
設置而未提出申請者，應於市政府規定期限內補行申請  
或回復原狀。（第一項）前項申請許可、管理或收費辦  
法，由市政府定之。（第二項）｣爰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之授權，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  
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供架空管線之設置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俾對本市市區道路範圍內  
之架空管線進行有效管理，以維護市容景觀及公共安全。   

二、

  
本辦法共十八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
  
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
  
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
  
第三條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四)
  
第四條明定申請設置架空管線許可應檢具之文件。   

(五)
  
第五條明定受理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申請許可之審查期限  
及審查合格與否之處理。   

(六)
  
第六條明定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緊急性搶修工程案件施工  
及補辦申請許可規定。   

(七)
  
第七條明定申請文件內容缺漏之補正規定。   

(八)
  
第八條明定申請人除特殊情形經申請外，應依許可證核  
准之內容施作。   

(九)
  
第九條明定申請完工結案應辦事項、須檢附之文件，以  
及不符規定之處理。   

(十)
  
第十條明定架空管線之申請人應將架空管線圖資提供至  
公共管線資料庫，以及未傳送時得採取之行政管制措施。   

(十一)
  
第十一條明定申請人或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應負安全  
維護之責，且新工處得為相關行政管制措施。   

(十二)
  
第十二條明定設置架空管線須遵守之施工規範。   

(十三)
  
第十三條明定申請人於架空管線設置期間應負其管理  
維護責任。   

(十四)
  
第十四條明定完成設置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路段，不  
得申請新設或增設架空管線，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除  
有正當理由者外，應於通知期限內完成拆遷或移入作  
業，及未能完成之展延規定。   

(十五)
  
第十五條明定未依核准圖說設置架空管線之處理。   

(十六)
  
第十六條明定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補行申請許可期限。   

(十七)
  
第十七條明定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設置架空管線，或既  
有架空管線逾期未補行申請者之處理。   

(十八)
  
第十八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三、

  
本案業經本局一０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七四六次法規  
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

  
檢陳市政會議討論案及本辦法訂定草案各一份。   

擬辦：

  
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  
議會查照。   

  
敬陳　市長   

承辦單位 電話：27208889轉2405　　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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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09/38120310/97
保存年限：永久

  
先簽後稿　一層決行　開放應用   

簽 於 109年12月7日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主旨：

  
為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置管理辦法」案，擬  
提請市政會議審議，謹簽請核示。   

說明：　

一、

  
本府於一０八年四月十六日公布修正「臺北市市區道路  
管理規則」為「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  
本自治條例)，復於一０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將本自治條  
例第二十二條所定市區道路上空、路面或地下設置設施  
之申請許可事項，以公告方式委任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執行。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市區道路上  
空、路面或地下設置設施者，應向市政府申請許可；已  
設置而未提出申請者，應於市政府規定期限內補行申請  
或回復原狀。（第一項）前項申請許可、管理或收費辦  
法，由市政府定之。（第二項）｣爰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之授權，訂定「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  
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供架空管線之設置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俾對本市市區道路範圍內  
之架空管線進行有效管理，以維護市容景觀及公共安全。   

二、

  
本辦法共十八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
  
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
  
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
  
第三條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四)
  
第四條明定申請設置架空管線許可應檢具之文件。   

(五)
  
第五條明定受理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申請許可之審查期限  
及審查合格與否之處理。   

(六)
  
第六條明定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緊急性搶修工程案件施工  
及補辦申請許可規定。   

(七)
  
第七條明定申請文件內容缺漏之補正規定。   

(八)
  
第八條明定申請人除特殊情形經申請外，應依許可證核  
准之內容施作。   

(九)
  
第九條明定申請完工結案應辦事項、須檢附之文件，以  
及不符規定之處理。   

(十)
  
第十條明定架空管線之申請人應將架空管線圖資提供至  
公共管線資料庫，以及未傳送時得採取之行政管制措施。   

(十一)
  
第十一條明定申請人或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應負安全  
維護之責，且新工處得為相關行政管制措施。   

(十二)
  
第十二條明定設置架空管線須遵守之施工規範。   

(十三)
  
第十三條明定申請人於架空管線設置期間應負其管理  
維護責任。   

(十四)
  
第十四條明定完成設置共同管道或纜線管路路段，不  
得申請新設或增設架空管線，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除  
有正當理由者外，應於通知期限內完成拆遷或移入作  
業，及未能完成之展延規定。   

(十五)
  
第十五條明定未依核准圖說設置架空管線之處理。   

(十六)
  
第十六條明定既有架空管線設置者補行申請許可期限。   

(十七)
  
第十七條明定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設置架空管線，或既  
有架空管線逾期未補行申請者之處理。   

(十八)
  
第十八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三、

  
本案業經本局一０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七四六次法規  
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

  
檢陳市政會議討論案及本辦法訂定草案各一份。   

擬辦：

  
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  
議會查照。   

  
敬陳　市長   

承辦單位 電話：27208889轉2405　　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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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093046368  
主旨：檢送「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及相關資料，敬請貴局協助  
審議，請查照。   

★意見欄

1.法務局 法二科 承辦人 廖芝宜 送陳/會 109/12/07 15:07:36  
    
2.法務局 法二科 單位主管(法) 曾傑 送陳/會 109/12/08 17:56:11  
    
3.法務局 專門委員室(901) 專門委員 宋慶珍 送陳/會 109/12/08 18:18:30  
    
4.法務局 主秘室 核稿主管 沈杏霖 送陳/會 109/12/09 16:22:57  
    
5.法務局 副局長室(9) 張慕貞 送陳/會 (代理：副局長 戴智琪) 　109/12/09 17:03:18  
    
6.法務局 局長室 局長(核稿) 袁秀慧 送陳/會 109/12/09 17:55:14  
    

7.新工處 道管中心 科長 黃繼模 送陳/會 109/12/10 14:12:28  
    
8.新工處 道管中心 主任 陳宏銘 會畢 109/12/10 17:03:38  
    
9.工務局 土木建築科 技士 王玲美 送陳/會 109/12/14 14:43:55  
    
10.工務局 土木建築科 股長 紀丁元 送陳/會 109/12/14 15:28:07  
    
11.工務局 土木建築科 技正 劉中琇 送陳/會 109/12/14 16:15:05  
    
12.工務局 土木建築科 陳幸墩 送陳/會 (代理：科長 曾俊傑) 　109/12/15 14:03:45  
    
13.工務局 主秘室 主秘 藍舒凢 送陳/會 109/12/16 08:51:42  
    
14.工務局 副局長室(一) 副局長 楊明祥 會畢 109/12/16 09:19:29  
    
15.臺北市政府 李副秘書長得全辦公室 副秘書長 李得全 會畢 109/12/16 17:37:06  
    
16.臺北市政府 陳秘書長志銘辦公室 秘書長 陳志銘 退文 109/12/16 18:50:02  
請重設流程   

17.法務局 法二科 承辦人 廖芝宜 送陳/會 109/12/17 09:08:38  
    
18.臺北市政府 陳秘書長志銘辦公室 秘書長 陳志銘 送陳/會 109/12/18 00:10:27  
    
19.臺北市政府 彭副市長振聲辦公室 副市長 彭振聲 決行 109/12/18 14:46:56  
如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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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093046368  
主旨：檢送「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管理辦法（草案）」及相關資料，敬請貴局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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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工務局 土木建築科 技正 劉中琇 送陳/會 109/12/14 16:15:05  
    
12.工務局 土木建築科 陳幸墩 送陳/會 (代理：科長 曾俊傑) 　109/12/15 14:03:45  
    
13.工務局 主秘室 主秘 藍舒凢 送陳/會 109/12/16 08:51:42  
    
14.工務局 副局長室(一) 副局長 楊明祥 會畢 109/12/16 09:19:29  
    
15.臺北市政府 李副秘書長得全辦公室 副秘書長 李得全 會畢 109/12/16 17:37:06  
    
16.臺北市政府 陳秘書長志銘辦公室 秘書長 陳志銘 退文 109/12/16 18:50:02  
請重設流程   

17.法務局 法二科 承辦人 廖芝宜 送陳/會 109/12/17 09:08:38  
    
18.臺北市政府 陳秘書長志銘辦公室 秘書長 陳志銘 送陳/會 109/12/18 00:10:27  
    
19.臺北市政府 彭副市長振聲辦公室 副市長 彭振聲 決行 109/12/18 14:46:56  
如擬   


